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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电池健康评估
工作指引

为降低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电池安全风险，减少电动自

行车火灾事故发生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引导

电动自行车行业安全健康发展，现就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电

池健康评估工作提出以下指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指引适用于已投入使用的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电池。

二、一般条件

锂离子电池有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即存在健康隐患，不建

议继续使用：

（一）外观

外观出现明显破损（因外壳缺损造成内部单体电池、线

路或电路板等物质暴露）、漏液、较严重变形、烧蚀痕迹，

或与原车上电池安装位置及尺寸明显不匹配的锂离子电池。

（二）标签标识

1.无产品标识，且无发票或其他购买凭证的锂离子电池。

2.未明确标识标称电压、额定容量等参数信息的锂离子

电池。

3.标识的标称电压超过 48V的锂离子电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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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已达到制造商明示的安全使用年限的锂离子电池（仅

适用于有安全使用年限标注的）。

三、技术条件

锂离子电池经检测达到下列指标之一的，即存在健康隐

患，不建议继续使用：

（一）内阻大于 0.5Ω。检测方法见本指引四（一）。

（二）最大输出电压超过 60V。检测方法见本指引四

（二）。

（三）放电容量衰减率超过 50%。检测方法见本指引四

（三）。

（四）除以上指标外，若锂离子电池制造商通过技术手

段发现本企业生产的锂离子电池存在以下一个或多个问题、

不建议继续使用的，应明确告知消费者作为报废的参考：

1.频繁发生电压、电流或温度等异常报警。

2.充放电循环次数超过制造商规定值。

3.最低输出电压低于制造商规定值。

4.最高工作温度超过制造商规定值。

5.管理系统出现故障。

6.制造商认为影响使用安全的其他问题。

四、检测方法

（一）内阻检测方法

使用符合以下工作原理的、准确度不低于±1％的交流内

阻测试仪测量锂离子电池内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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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流内阻测试仪工作原理如下：

1.在锂离子电池的正负极两端施加频率为 1.0 kHz±0.1

kHz，有效值为 Ia的电流，时间为 1s～5s，测量正负极两端的

电压有效值 Ua（电压测量触点应与电流施加触点分开，交流

电压峰值应低于 20mV）；

2.交流内阻值 Rac按以下公式计算：

Rac=Ua/Ia

式中：

Rac—交流内阻阻值，单位为欧姆（Ω）；

Ua—交流电压有效值，单位为伏特（V）；

Ia—交流电流有效值，单位为安培（A）。

（二）最大输出电压检测方法

将锂离子电池充满电，然后使用准确度不低于±0.5％的

电压测量装置测量正负极之间的电压值。

（三）放电容量衰减率检测方法

按照标识查询额定容量 C0。将锂离子电池充满电，使用

充放电测试设备按照数值为 50%C 的电流（单位为 A）放电

至放电终止电压（若未标注放电终止电压的，放电至标称电

压的 75%），得到放电容量 C，按下式计算放电容量衰减率

η：

η=1-（C÷C0）×100%

（四）检测技术支持获取方式

以上检测如需使用专用接口或通过特定通信协议方可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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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的，锂离子电池制造商应提供技术支持。

五、健康评估网点建设要求

健康评估网点按照统一规划、合理布局、就近便利的原

则，通过必要的评估程序确定，并向社会公布。具体应满足

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技术条件

健康评估网点承担锂离子电池健康评估工作，应具备以

下条件：

1.网点需要具备经营主体资格（包括企业或个体工商户）;

2.从事健康评估工作的人员至少 2 人，其中至少有一人

为高中、中专或职高以上学历；

3.从事健康评估工作的人员需要通过专门培训方可上

岗；

4.网点应配备相应的锂离子电池检测设备，且内阻、电

压、容量等测试设备需要经过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计量、

校准，按规定检测或比对后方可投入使用。检测设备应明确

计量、校准或比对周期，且应制定并落实计量周期内检测设

备核查制度；

5.网点应根据健康评估结果出具锂离子电池是否需要报

废的结论，并为健康评估结论负责；

6.网点应符合建筑耐火等级、防火间距、安全疏散、消

防设施设置等消防安全要求，并配备推车式灭火器、灭火毯、

消防防毒面具、视频监控等安全防护设施、器材，严禁违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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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人；

7.网点需要接受不定期的目击考核、设备比对等。

（二）布局和可及性要求

1.健康评估网点数量和位置应根据现有存量锂离子电池

分布情况进行合理布局，便利消费者就近就便评估。

2.街道办事处或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

自治组织可根据辖区内老旧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电池数量及

分布情况，通过与健康评估网点或技术指导机构开展合作，

在辖区内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电池较为集中的区域设立临时

性健康评估站点，配备必要设备和人员，在特定时间段内为

站点周边居民集中开展健康评估服务。

3.鼓励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电池充电桩、充电柜制造商

及运营商按第四章规定的检测方法，在产品中增加一项或多

项锂离子电池指标检测功能；鼓励第三方机构或企业按第二

至四章规定的条件及方法，以社会化方式面向特定单位或消

费者自行提供健康评估服务。以上检测及健康评估结果可作

为锂离子电池报废参考，不作为报废判定依据。

（三）便利回收要求

健康评估网点原则上应同时符合《电动自行车锂离子电

池回收体系建设指南》中回收服务网点建设的有关要求，受

客观条件限制无法符合的，应具备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暂存条

件，并定期将消费者交回的锂离子电池移交给规范回收服务

网点，确保存在健康隐患的锂离子电池“应收尽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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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鼓励主动交回和以旧换新

鼓励网点将健康评估、废锂离子电池回收以及以旧换新

等功能有机结合，对进行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电池健康评估

并主动交回废锂离子电池的消费者，可根据选择直接给予回

收补贴，或在购买新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时给予以旧换新补贴。

六、技术指导机构

各地方政府可委托本地区或本地区外的具备锂离子电池

内阻、容量、电压等参数检测能力，并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

质认定或实验室认可的检验检测机构作为技术指导机构，对

健康评估网点开展人员培训、目击考核、设备比对等技术指

导工作。技术指导机构本身也可承担健康评估网点职能。各

地方政府还需明确仲裁检测机构，在评估结果出现争议时承

担仲裁检测任务。

七、健康评估流程

（一）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电池健康评估流程图 1所示。

建议消费者将待评估的锂离子电池与配套的电动自行车一并

送至健康评估网点共同接受评估，以提升评估的准确性。

（二）由于放电容量衰减指标测试所需时间较长，各健

康评估网点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开展此项测试。

（三）消费者也可参考本指引内容，自行检查电动自行

车用锂离子电池的外观和标签标识，自主判断是否存在安全

隐患并决定是否继续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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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


